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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陳 少 棠 主 席 歡 迎 各 議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設 管 會 ” )會 議 。 他 報 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油 尖 旺 區 )朱 李 美 歡 女 士 因 病

缺 席 ， 由 圖 書 館 館 長 (花 園 街 公 共 圖 書 館 )劉黛媚女士暫代

參 與 會 議 。 因 討 論 文 件 繁 多 ， 主 席 請 與 會 者 發 言 盡 量 精

簡 。 他 建 議 議 員 首 次 發 言 限 時 兩 分 鐘 ， 第 二 次 一 分 鐘 ，

眾無異議。  

 

 

議項一：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  上次會議記錄無需修訂，獲得通過。  

 

 

議項二：  續議事項︰  

( i )  儘速美化水渠道休憩處旁「小荒地」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8 / 2 0 1 3 號

文件 )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運 輸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一 )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議 員 備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地 政 總 署

產業測量師 /旺角何少強先生 。  

 

4 .  梁 志 明 先 生 報 告 ， 康 文 署 正 就 「 小 荒 地 」 納 入 水 渠

道 休 憩 處 發 展 的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撥 款 申 請 ， 合 約 顧 問 稍 後

會 進 行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 若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工 程 可 行 ， 署

方會申請撥地。 工程可行性研究所需 的 3 0 多萬元 顧問費

用，已包括在設管會 早前通過的 2 0 0 多萬元工程撥款 中。

他 補 充 說 ， 不 論 工 程 最 終 能 否 順 利 開 展 ， 設 管 會 仍 需 支

付 有 關 的 顧 問 費 用 。 他 續 稱 ， 康 文 署 會 定 期 向 設 管 會 匯

報工程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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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 上 次 會 議 已 通 過 撥 款 2 , 3 6 2 , 8 2 0

元，發展「小荒地」為水渠道休憩處的一部分 ， 不明為何

康文署仍需就此 申請撥款。  

 

6 .  梁 志 明 先 生 回 應 說 ，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純 屬 康 文 署 的 內

部行政程序，撥款 申請正在進行中。  

 

7 .  陳 少 棠 主 席 建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 與 會 者 沒

有異議。主席繼而 宣布結束討論議項 二 ( i )。  

 

 

 ( i i )  關 注 市 建 局 開 展 「 旺 角 購 物 區 地 區 改 善 計

劃」通菜街及水渠道路段進度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4 1 / 2 0 1 3 號

文件 )  

 

8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市 區 重 建 局 及 運 輸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二 及 三 )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各議員備覽 。他

繼而歡迎︰  

 

( a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旺 角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潔 淨 /防

治蟲鼠 )梁科文先生； 以及  

( b )  規 劃 署 署 理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 油 尖 旺 阮 文 倩 女

士。  

 

9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運 輸 署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僅 作

書 面 回 覆 。 他 建 議 續 議 本 項 ， 待 政 府 部 門 在 下 次 會 議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時 ， 方 再 討 論 各 工 程 項 目 的 進 展 ， 眾 無 異

議。  

 

1 0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議 項

二 ( i i )。  

 

 

 ( i i i )  油尖旺區社區重點項目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1 6 / 2 0 1 4 號

文件 )  

 

1 1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提

交 的 炮 台 街 多 元 文 化 活 動 場 所 ( “活 動 場 所 ” )設 計 圖 (附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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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 置 於 桌 上 ， 供 議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何 小 萍 女 士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趙 頌 恩 先

生和民政處項目經理 (工程 )莫躍孺先生 。  

 

1 2 .  何小萍女士 簡介活動場所的籌備工作進度：  

 

( a )  民政處根據議員 在 2 0 1 4 年 1 月會議上 的建議，

擴 大 了 活 動 場 所 的 閣 樓 面 積 ， 以 增 加 場 地 的 可

用 空 間 。 民 政 處 已 就 活 動 場 所 的 新 設 計 徵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民 政 總 署 ” )的 意 見 ， 署 方 認 為 現

擬 增 加 的 閣 樓 面 積 已 達 上 限 ， 如 再 擴 大 閣 樓 面

積 ， 不 但 會 影 響 租 用 場 所 設 施 的 團 體 ( “租 用 團

體 ” )使 用 禮 堂 ， 亦 可 能 引 起 公 眾 質 疑 ， 認 為 活

動場所 並非一層高的構 建物。  

( b )  民 政 處 一 直 就 活 動 場 所 的 設 計 與 新 家 園 協 會

( “新 家 園 ” ) 保 持 溝 通 ， 以 配 合 該 會 的 營 運 需

要 。 因 應 新 家 園 的 要 求 ， 民 政 處 將 在 活 動 場 所

的 天 台 設 置 園 圃 及 溫 室 。 此 外 ， 新 家 園 提 出 少

數 族 裔 創 業 試 驗 計 劃 ， 讓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在 活 動

場 所 售 賣 別 具 民 族 特 色 的 物 品 。 為 此 ， 活 動 場

所 迎 向 廣 東 道 的 一 面 將 會 劃 設 七 個 面 積 2 5 至

3 0 平 方 呎 的 空 間 ， 以 供 開 設 少 數 族 裔 特 色 商

店。  

( c )  在 2 0 1 4 年 1 月的會議 上，有議員建議只於 活動

場 所 地 面 樓 層 設 置 兩 個 傷 殘 人 士 洗 手 間 ， 民 政

處 就 此 徵 詢 屋 宇 署 及 建 築 署 的 意 見 ， 得 悉 如 僅

在 活 動 場 所 設 立 兩 個 傷 殘 人 士 洗 手 間 ， 遠 不 能

符 合 《 建 築 物 條 例 》 的 最 低 標 準 。 活 動 場 所 預

計可容納 1 5 0 人，以此 計算，地面樓 層應分設

男 、 女 洗 手 間 及 傷 殘 人 士 洗 手 間 ， 閣 樓 另 應 設

有 兩 個 傷 殘 人 士 洗 手 間 。 雖 然 政 府 工 程 不 受

《 建 築 物 條 例 》 所 限 ， 但 政 府 部 門 仍 需 遵 守 特

定 的 內 部 守 則 ， 因 此 ， 部 分 部 門 或 會 對 活 動 場

所 只 設 兩 個 傷 殘 人 士 洗 手 間 有 保 留 。 民 政 處 會

就 活 動 場 所 的 洗 手 間 數 量 問 題 ， 與 屋 宇 署 及 建

築署等部門 保持溝通。  

 

1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在 現 設 計 下 ， 活 動 場 所 將 增 加

2 0 0 多平方呎的可用空間 。他續稱， 每間少數族裔 商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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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如只有 2 5 至 3 0 平方呎，地方可能過小 。他詢問 議員是

否 同 意 在 活 動 場 所 開 設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 如 是 ， 他 欲 知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減 少 商 店 的 數 量 ， 以 增 加 每 間 商 店 的 面 積 。

他 另 查 詢 議 員 是 否 接 納 政 府 部 門 的 建 議 ， 在 活 動 場 所 增

設 洗 手 間 。 此 外 ， 他 表 示 民 政 處 將 在 場 所 天 台 設 置 園 圃

及溫室，以配合新家園的營運需要。  

 

1 4 .  侯 永 昌 議 員 贊 成 在 活 動 場 所 設 置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 他

也 認 為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面 積 過 小 。 此 外 ， 他 指 出 禮 堂 近 少

數族裔商店一邊 有兩條闊 6 0 0 毫米的 樑柱，為善用兩柱 之

間 及 柱 側 的 空 間 ， 他 建 議 把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的 邊 線 伸 延 至

樑 柱 最 近 禮 堂 的 一 端 。 此 外 ， 他 樂 見 活 動 場 所 加 設 活 動

室及洗手間，方 便使用者。  

 

1 5 .  鍾 港 武 議 員 認 為 活 動 場 所 的 新 設 計 可 取 ， 洗 手 間 數

量 亦 算 合 適 ， 並 對 增 加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面 積 的 建 議 表 示 支

持。他續稱少數族裔 商店樓底高約 7 米，為善用 店頂的空

間，他建議在每間 商店上方加設「小閣樓」，作為商戶的

儲物空間。  

 

1 6 .  陳 少 棠 主 席 請 莫 躍 孺 先 生 回 應 議 員 就 少 數 族 裔 商 店

提 出 的 建 議 。 此 外 ， 他 建 議 在 店 外 上 方 的 牆 壁 展 示 商 店

廣告。  

 

1 7 .  莫 躍 孺 先 生 回 應 說 ， 民 政 處 會 請 設 計 團 隊 積 極 研 究

可否把少數族裔商店 的深度增加 6 0 0 毫米，並向設管會匯

報研究結果。至於 在商店上方加設「小閣樓」的建議 ，民

政 處 須 先 研 究 這 是 否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 若 不 合 乎 法 例 規

定 ， 處 方 會 考 慮 封 閉 商 店 上 方 的 空 間 ， 禁 止 任 何 人 士 進

入 ； 若 合 乎 法 例 規 定 ， 民 政 處 會 研 究 可 否 在 店 頂 加 設 有

足夠承重力的結構 ，讓商戶在其上 放置貨物。  

 

(高寶齡議員和黃頌議員於 下午 2 時 5 5 分到席。 )  

 

1 8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 活 動 場 所 的 現 設 計 回 應 了 議 員 提

出 的 大 部 分 建 議 ， 洗 手 間 數 量 亦 算 合 適 。 他 續 稱 活 動 場

所 的 天 台 面 積 頗 大 ， 欲 知 民 政 處 會 否 考 慮 讓 外 界 租 用 天

台 進 行 球 類 運 動 ， 並 在 該 處 設 置 太 陽 能 發 電 裝 置 ， 以 達

致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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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天 台 部 分 地 面 為 玻 璃 物 料 ， 以 採

集 自 然 光 ， 讓 陽 光 透 入 禮 堂 ， 天 台 同 時 會 設 置 園 圃 ， 以

作 綠 化 。 他 認 為 在 天 台 安 裝 太 陽 能 發 電 裝 置 的 建 議 值 得

考 慮 。 他 另 指 出 活 動 場 所 的 升 降 機 為 雙 門 設 計 ， 一 面 通

往 活 動 場 所 ， 另 一 面 通 往 西 貢 街 ， 市 民 無 需 進 入 活 動 場

所，即可搭乘升降機 前往場所的 閣樓和天台。  

 

2 0 .  莫 躍 孺 先 生 表 示 ， 若 設 管 會 同 意 活 動 場 所 的 天 台 可

供 進 行 球 類 運 動 ， 民 政 處 就 活 動 場 所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請規劃許可時， 會列明場所的天台將作此 用途。  

 

2 1 .  陳 少 棠 主 席 不 建 議 在 活 動 場 所 天 台 進 行 球 類 運 動 ，

以 免 發 生 危 險 。 他 指 出 在 現 設 計 下 ， 租 用 團 體 可 在 禮 堂

進行球類運動。  

 

2 2 .  莫 躍 孺 先 生 表 示 ， 民 政 處 在 向 發 展 局 提 交 的 活 動 場

所 工 程 技 術 可 行 性 建 議 書 中 ， 已 預 留 部 分 撥 款 在 活 動 場

所 安 裝 環 保 設 施 ， 若 預 算 許 可 ， 民 政 處 可 在 活 動 場 所 的

天 台 加 裝 太 陽 能 發 電 裝 置 ； 若 否 ， 民 政 處 會 請 議 員 考 慮

就所需設施再作取捨 。  

 

2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現 建 議 的 洗 手 間 數 量 已 較 原 設 計

為 多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接 受 現 擬 的 洗 手 間 數 量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另 總 結 議 員 通 過 活 動 場 所 的 初 步 建 築 設 計 圖 ，

並請民政處研究議員 就設計圖提出的各項建議。  

 

2 4 .  鍾 港 武 議 員 憶 述 在 活 動 場 所 的 諮 詢 會 上 ， 曾 有 持 份

者 建 議 在 場 所 的 天 台 設 置 園 圃 ， 他 樂 見 民 政 處 的 設 計 回

應 了 此 項 訴 求 。 他 另 建 議 民 政 處 在 禮 堂 舞 台 安 裝 可 升 降

的 布 幕 或 投 影 幕 ， 以 便 在 需 要 時 ， 以 背 幕 把 舞 台 分 作

前、後台兩部分 。  

 

2 5 .  陳 少 棠 主 席 認 為 鍾 港 武 議 員 的 建 議 合 理 。 他 續 稱 ，

如 在 活 動 場 所 的 禮 堂 進 行 球 類 活 動 ， 恐 會 損 毀 禮 堂 的 投

影 機 ， 他 請 民 政 處 留 意 此 問 題 ， 並 考 慮 在 禮 堂 裝 設 可 升

降 的 投 影 機 。 此 外 ， 他 請 民 政 處 研 究 在 擴 大 少 數 族 裔 商

店的面積後，是 否需要相應減少 商店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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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何 小 萍 女 士 簡 介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非 工 程 部 分 的 開 支 預

算：  

 

( a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區 議 會 ” )可 在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一 億 元 撥 款 中 ， 預留不多於 1 , 0 0 0 萬元作為非

工程部分的開支。設管會在 2 0 1 4 年 1 月會議上

已 通 過 預 留 重 點 項 目 預 算 開 支 的 5 % (即 估 計 約

2 5 0 萬元 )，供新家園作為種子基金，以資助該

會 首 兩 年 營 運 活 動 場 所 的 開 支 。 至 於 非 工 程 部

分餘下 約 7 5 0 萬元撥款，可用於 宣傳或 社區參

與 活 動 ， 惟 主 題 必 須 與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主 題

「推廣多元文化，促進社區共融」相關。  

( b )  民 政 處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工 程 撥 款 時 ， 會 一 併 申 請

非 工 程 部 分 的 撥 款 ， 該 部 分 的 撥 款 預 計 將 於

2 0 1 5 年年初撥予民政處 ，並可於 2 0 1 5 至 1 6 年

度 開 始 使 用 ， 無 需 待 至 活 動 場 所 完 工 才 可 動

用。因此，議員可考慮在 2 0 1 5 至 1 6 年度，即

活 動 場 所 工 程 仍 在 進 行 期 間 ， 運 用 非 工 程 部 分

撥款， 籌辦宣傳及社區 參與活動。  

( c )  文 件 附 件 二 載 有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非 工 程 項 目 開 支

的建議現金流 資料。 民政處建議自 2 0 1 5 至 1 6

年度起 ，在連續四個財政年度各 運用 1 5 0 萬元

舉 辦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 四 年 的 開 支 合 共

6 0 0 萬 元 。 此 外 ， 由 於 活 動 場 所 工 程 預 計 在

2 0 1 7 年年初完竣，民政處建議 預留 5 0 萬元，

在 2 0 1 6 至 1 7 年度舉辦活動場所的啟用典禮，

以 廣 宣 傳 。 上 述 開 支 連 同 預 留 給 新 家 園 的 種 子

基金， 合計約 9 0 0 萬元。民政處 亦建議額外預

留 開 支 總 額 的 1 0 % (即 9 0 萬 元 )作 後 備 應 急 費

用，因 此，非工程項目的預算總開支為 9 9 0 萬

元 。 待 議 員 通 過 非 工 程 項 目 開 支 的 現 金 流 建

議 ， 以 及 定 出 擬 舉 辦 的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後，民政處 將在年底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莊永燦議員於下 午 3 時 1 0 分到 席。 )  

 

2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處 將 於 年 底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撥

款申請，撥款預計最早可於 2 0 1 5 年年初動用。 他續稱，

活動場所整個工程 項目預計於下屆區議會任期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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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鍾港武議員 認為 2 0 1 5 至 1 6 年度是適合開 展社區重

點 項 目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時 間 。 他 詢 問 新 家 園 作 為

營 運 活 動 場 所 的 伙 伴 機 構 ， 會 否 獲 邀 與 設 管 會 合 辦 或 協

辦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 他 表 示 ， 設 管 會 一 向 只 負 責 地

區設施的管理事宜，若籌辦活動，將為一項新挑戰。  

 

2 9 .  楊 子 熙 議 員 欲 知 宣 傳 活 動 是 否 涵 蓋 紀 念 品 製 作 ， 如

是 ， 他 認 為 民 政 處 無 需 在 標 題 文 件 的 建 議 現 金 流 中 特 別

列出「紀念品製作」一項。他另外詢問 民政處會否邀請本

區 的 非 牟 利 團 體 申 請 撥 款 ， 協 助 區 議 會 籌 辦 宣 傳 和 社 區

參與活動，並欲知 天橋美化工程是否 亦屬宣傳活動 。  

 

3 0 .  何小萍女士 回應說：  

 

( a )  新 家 園 是 否 獲 邀 與 設 管 會 合 辦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 由 議 員 自 行 決 定 。 在 構 思 有 關 活 動 時 ，

議 員 可 考 慮 由 區 議 會 全 權 籌 辦 活 動 ， 或 邀 請 地

區 團 體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活 動 ， 或 邀 請 地 區 團 體 自

行籌辦 活動。  

( b )  宣 傳 活 動 已 包 括 紀 念 品 製 作 ， 在 文 件 附 件 二 加

入 「 紀 念 品 製 作 」 一 項 ， 是 讓 議 員 更 清 晰 了 解

建議現金流的詳情 。  

( c )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內 容 由 議 員 決 定 ， 即 使

議 員 提 出 美 化 天 橋 ， 只 要 該 項 目 的 主 題 與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主 題 相 關 ， 亦 可 視 為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宣 傳 活 動 。 至 於 是 否 由 設 管 會 負 責 籌 辦 宣 傳

和社區參與 活動，全 屬議員的決定。  

 

3 1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支 持 標 題 文 件 有 關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非 工 程 項 目 開 支 的 現 金 流 建 議 。 他 補 充 現 金 流 的

細項由議員全權 決定。  

 

3 2 .  高 寶 齡 議 員 支 持 標 題 文 件 載 列 的 現 金 流 建 議 。 她 並

提 議 區 議 會 另 設 工 作 小 組 ， 專 責 討 論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內 容 。 有 關 的 工 作 小 組 宜 在 今 年 下 半 年 成 立 ， 以 便 有

充裕時間進行討論，並 在 2 0 1 5 年運用撥款籌辦活動。  

 

3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立 法 會 在 年 底 才 會 審 批 社 區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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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的 撥 款 申 請 ， 現 時 考 慮 就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 未 免 言 之 尚 早 。 他 認 為 議 員 應 待 民 政 處 獲 得 撥 款

後 ， 方 才 決 定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內 容 應 否 在 設 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 抑 或 交 由 新 成 立 的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 他 補 充

現屆區議會將於 2 0 1 5 年 9 月左右休會，故 本屆議會 就宣

傳和社區參與活動 可跟進的事項 有限。  

 

3 4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 設 管 會 過 往 沒 有 舉 辦 活 動 的 經

驗 ， 他 指 出 關 愛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 “關 愛 小 組 ” )、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民 族 小 組 ” )及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職 責 範

圍與「推廣多元文化，促進社區共融」有密切關連，建 議

把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交 由 上 述 工 作 小

組或籌委會負責。  

 

3 5 .  陳 少 棠 主 席 贊 同 鍾 港 武 議 員 的 建 議 ， 他 建 議 留 待 往

後 的 設 管 會 會 議 ， 才 決 定 是 否 邀 請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或 籌 委

會與設管會合辦活動，眾無異議。  

 

3 6 .  何小萍女士 表示：  

 

( a )  雖 然 設 管 會 可 考 慮 推 展 任 何 與 「 推 廣 多 元 文

化 ， 促 進 社 區 共 融 」 主 題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 但

社區重點項目的撥款預計於 2 0 1 8 至 1 9 年度便

會 耗 盡 ， 故 需 長 期 保 養 的 美 化 或 綠 化 項 目 ， 將

難以實 行。  

( b )  民政總署 為各區民政 事務處分別預留 3 0 萬元撥

款 ， 以 供 各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獲 得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撥

款 前 ， 舉 辦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 此 筆 款 項 不 會 從

一 億 元 的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撥 款 中 扣 除 ， 民 政 處 亦

無 需 在 申 領 撥 款 前 ，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

議 員 可 在 下 次 會 議 時 討 論 此 筆 撥 款 的 使 用 方

法。  

 

3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通 過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非 工 程

項 目 開 支 的 現 金 流 建 議 ， 眾 無 異 議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現

金流建議獲得通過。  

 

3 8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地 政 總 署 正 擬 備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空

地的短期租約及招標文件， 署方 預計於 6 月底前招標 ， 8

月 會 有 結 果 。 待 招 標 有 結 果 後 ， 民 政 處 即 知 悉 可 否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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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慮 以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空 地 作 為 中 華 國 術 文 化 活 動 場 所 選

址。  

 

3 9 .  楊 子 熙 議 員 欲 知 設 管 會 是 否 現 時 需 要 議 決 應 由 設 管

會 抑 或 由 其 他 工 作 小 組 或 籌 委 會 決 定 民 政 總 署 預 留 撥 款

的使用方法。  

 

4 0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民 政 處 何 時 可 向 民 政 總 署 申 領 已 預

留的 3 0 萬元撥款 ，以及設管會可 否授權其他工作小組或

籌委會決定撥款的運用方法 。  

 

4 1 .  何 小 萍 女 士 回 應 說 ， 她 相 信 大 部 分 區 議 會 會 把 民 政

總 署 的 撥 款 交 由 負 責 推 展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的 小 組 運 用 。 然

而 ， 若 議 員 認 為 不 宜 在 設 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宣 傳 和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細 節 ， 可 授 權 其 他 工 作 小 組 或 籌 委 會 定 出 撥 款

的使用方法。  

 

4 2 .  陳 少 棠 主 席 建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應 由 設 管 會 抑 或 由

現 存 或 由 新 成 立 的 工 作 小 組 或 籌 委 會 決 定 民 政 總 署 預 留

3 0 萬元撥款的運用方式 ，眾無異議。  

 

4 3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議 項

二。  

 

 

議項三：  2 0 1 3 至 2 0 1 4 年 度 由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主 導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進 度 報 告 (截 至 2 0 1 4 年 2 月

2 8 日 )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1 7 / 2 0 1 4 號文件 )  

 

4 4 .  陳 少 棠 主 席 介 紹 參 與 討 論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合 約 工

程顧問代表：  

 

( a )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李 家 美 女 士 及

行政主 任 (地區管理 ) 1 龐詩韻女士；  

( b )  民 政 總 署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九 龍 )邱 振 輝 先 生 、 工

程督察 (九龍 ) 1 張富賢先生和建築師 (工程 ) 4 程

嘉慧女士 ；  

( c )  葉 福 全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顧 問 主 管 劉 仲 泰 先 生 及 建

築師助理譚逸曦先生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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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李 景 勳 、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 黃

聰銘先生和建築師助理霍浩然先生。  

 

 

 ( i )  設管會通過而尚未完成的工程項目  

 

 (一 )  2 0 1 3 - 1 4 綠化及美化工程項目  

 

4 5 .  龐詩韻女士 報告，民政處已於 1 月底為洗衣街與豉

油 街 交 界 的 人 造 花 圃 換 上 全 新 的 人 造 花 。 伊 利 沙 伯 和 廣

華 兩 所 醫 院 的 外 牆 美 化 工 程 亦 已 完 成 。 此 外 ， 新 一 期 亞

皆老街、窩打老道、櫻桃街的行人天橋美化工程將於 3 月

完竣。  

 

4 6 .  龐 詩 韻 女 士 另 報 告 ，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展 板 ( “天 橋 展

板 ” )剛在 3 月初更換 展題，現正展出 油尖旺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霹靂舞動油尖旺 2 0 1 3」和油尖旺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油尖旺滅罪禁毒親子同樂夜 2 0 1 3」的活動花絮，以及油

尖旺區節日慶典活動統籌委員會「油尖旺區甲午年新春酒

會 」 的 活 動 相 片 ， 展 期 暫 定 至 6 月 。 她 補 充 ， 設 管 會 在

2 0 1 4 年 1 月會議 上通過下期預留部分展板，供 關愛小組

及 大 角 咀 廟 會 ( “廟 會 ” )  主 辦 團 體 展 出 活 動 相 片 ， 惟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表 示 或 未 能 提 供 第 十 屆 廟 會 的 活 動 花 絮 。 她 繼

而請議員就下期展題發表意見。  

 

4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他 近 日 發 現 其 中 一 幅 天 橋 展 板 圖

片 遭 人 毀 壞 ， 他 請 民 政 處 委 託 承 辦 商 盡 快 更 換 有 關 圖

片。  

 

4 8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 油 尖 旺 區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 “推 統 會 ” )有 意 借 用 下 期 天 橋 展 板 ， 另 外 油 尖 旺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 “防 火 會 ” )即 將 舉 辦 數 項 比 賽 ， 可 能 亦 屬 意 在

下 期 展 出 活 動 花 絮 。 他 續 稱 今 期 天 橋 展 板 介 紹 的 活 動 ，

不 少 在 晚 上 舉 行 ， 民 政 處 在 製 作 展 板 圖 片 時 ， 應 留 意 圖

片 的 印 刷 質 素 及 光 暗 度 ， 以 吸 引 途 人 觀 賞 。 他 另 希 望 民

政處留意剪裁圖片 ，以免展板留白， 浪費展板空間。  

 

4 9 .  孔 昭 華 議 員 認 同 天 橋 展 板 圖 片 的 印 刷 質 素 有 待 改

善 ， 而 展 板 亦 確 常 有 大 量 留 白 的 情 況 出 現 。 他 另 表 示 民

族 小 組 早 前 舉 行 了 連 串 活 動 ， 也 希 望 下 期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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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出 活 動 相 片 。 他 指 出 區 議 會 轄 下 不 少 籌 委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均 欲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 他 建 議 設 管 會 就 此 設 定 恆 常 安

排 ， 讓 各 籌 委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定 期 展 出 活 動 相 片 ， 省 卻 逐

次申請的麻煩。  

 

5 0 .  鍾 港 武 議 員 亦 指 出 天 橋 展 板 常 有 留 白 的 情 況 ， 尤 以

展 示 直 式 相 片 為 然 。 他 建 議 民 政 處 考 慮 把 兩 幅 展 題 相 同

的 直 式 相 片 置 於 同 一 展 板 ， 以 善 用 展 板 空 間 。 此 外 ， 他

贊 同 設 管 會 就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訂 立 恆 常 安 排 ， 以 便 各 籌 委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定 期 展 出 活 動 圖 片 。 他 另 表 示 ，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曾 向 他 提 出 希 望 在 每 屆 廟 會 前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 展 出

前 一 屆 廟 會 的 活 動 花 絮 ， 以 增 強 宣 傳 效 果 ， 他 認 為 此 建

議值得考慮。  

 

5 1 .  陳少棠主席 表示：  

 

( a )  天 橋 展 板 橫 向 擺 放 ， 若 展 出 直 式 圖 片 ， 圖 片 必

須 縮 小 。 他 認 為 民 政 處 日 後 可 請 承 辦 商 把 兩 幅

直 式 圖 片 置 於 同 一 展 板 ， 並 在 展 出 直 式 圖 片

時 ， 適 當 調 整 說 明 文 字 的 擺 放 位 置 ， 使 展 板 可

騰出更多展示 圖片的 空間。  

( b )  有 關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的 安 排 ， 設 管 會 可 決 定 是 否

維 持 現 有 安 排 ， 抑 或 另 訂 新 安 排 ， 例 如 按 活 動

日 期 先 後 或 活 動 的 受 歡 迎 程 度 ， 定 出 各 籌 委 會

及工作小組 借用展板的優先次序 。  

( c )  若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希 望 往 後 於 每 屆 廟 會 前 ，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前 一 屆 廟 會 的 活 動 花 絮 ， 設 管 會

可考慮 是否相應配合 。  

 

5 2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 設 管 會 有 需 要 釐 清 天 橋 展 板 的 使

用 目 的 。 他 認 為 天 橋 展 板 應 優 先 展 出 區 議 會 籌 辦 活 動 的

圖 片 。 他 續 稱 不 少 籌 委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均 希 望 使 用 天 橋 展

板 介 紹 其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 故 設 管 會 應 簡 化 借 用 展 板 的 安

排 。 民 政 處 大 可 主 動 向 籌 委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徵 集 活 動 相

片 ， 可 免 各 籌 委 會 或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於 設 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借用展板的要求 。  

 

5 3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 廟 會 舉 辦 多 年 ， 一 直 相 當 成 功 ，

區 議 會 亦 給 予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相 當 大 的 支 持 ， 故 他 贊 成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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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屆 廟 會 前 為 該 團 體 預 留 天 橋 展 板 ， 以 供 展 示 前 一 屆 廟

會的活動花絮， 廣作宣傳。  

 

5 4 .  陳 少 棠 主 席 回 應 說 ， 現 時 天 橋 展 板 按 季 更 換 展 題 ，

若 每 次 展 出 過 多 不 同 籌 委 會 或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圖 片 ， 展

題 將 會 非 常 零 碎 。 他 補 充 部 分 籌 委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主 要 舉

辦 講 座 或 製 作 宣 傳 品 ， 並 無 邀 請 重 要 官 員 或 嘉 賓 參 與 活

動 ， 該 等 籌 委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認 為 展 示 活 動 相 片 的

宣 傳 效 果 不 大 ， 故 沒 有 提 出 借 用 天 橋 展 板 。 他 另 表 示 支

持 在 每 屆 廟 會 前 ， 為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預 留 展 板 ， 但 該 團 體

需 留 意 ， 在 這 情 況 下 ， 每 屆 廟 會 的 活 動 照 片 ， 需 留 待 約

一年後方可展出 。  

 

5 5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天 橋 展 板 的 宣 傳 成 效 日 見 明 顯 ，

越 來 越 多 的 籌 委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均 提 出 借 用 這 些 展 板 。 她

指 出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現 有 2 5 塊 展 板 ， 展 題 每 季 更 換 一

次，每次展出約 三項活動的相片，即一年 共介紹 約 1 2 項

活 動 。 議 員 如 希 望 展 出 更 多 活 動 相 片 ， 可 考 慮 把 展 期 由

一 季 縮 短 至 兩 個 月 ， 但 需 注 意 相 片 的 展 出 時 間 將 相 對 較

短。  

 

5 6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贊 成 縮 短 展 期 ， 以 展 示 更 多 活 動 相

片 。 她 另 表 示 ， 廟 會 主 辦 團 體 為 其 中 一 個 成 功 申 領 區 議

會「地區特色節目」撥款的地區團體，設管會 如 為該團體

預 留 展 板 ， 亦 應 為 其 他 成 功 申 領 該 項 撥 款 的 團 體 預 留 展

板，以示公允。  

 

5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 (一 )把 每 次 天 橋 展

板 的 展 期 由 一 季 縮 短 至 兩 個 月 ； (二 )把 兩 張主題相關的 直

式 圖 片 置 於 同 一 展 板 ； 以 及 (三 )請 民 政 處 研究調整圖片說

明 文 字 的 擺 放 位 置 ， 盡 可 能 增 加 展 板 展 示 圖 片 的 空 間 ，

眾 無 異 議 。 有 關 損 毀 的 天 橋 展 板 圖 片 ， 他 表 示 由 於 展 期

快將屆滿，該圖片 或可不必更換。  

 

5 8 .  經 討 論 後 ， 陳 少 棠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支 持 天 橋 展 板 下 期

展 出 關 愛 小 組 、 民 族 小 組 、 防 火 會 及 推 統 會 的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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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於西洋菜南街及豉油街交界興建地標  

 

5 9 .  龐 詩 韻 女 士 報 告 ， 民 政 總 署 工 程 組 ( “工 程 組 ” )已 就

地標工程進行招標 。她表示設管會已於 2 0 1 4 年 1 月 9 日

會議上通過選用 「旺角地標命名比賽 」冠軍作品「旺極」

作 為 地 標 名 稱 ， 她 請 議 員 決 定 地 標 名 稱 鎸 刻 的 位 置 及 地

標的座向。  

 

6 0 .  劉 仲 泰 先 生 以 按 實 物 比 例 製 作 的 地 標 模 型 (圖 見 附

件五 )，闡述經優化的 地標設計和 暫擬的地標座向。  

 

6 1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現 擬 在 地 標 較 高 一 面 稍 高 位 置 鎸

刻 地 標 名 稱 。 他 續 稱 ， 他 與 副 主 席 在 徵 詢 工 程 合 約 顧 問

的 意 見 後 ， 得 悉 地 標 暫 擬 的 座 向 可 讓 最 多 途 人 看 見 地 標

名稱。  

 

6 2 .  劉 仲 泰 先 生 補 充 ， 地 標 設 計 作 出 了 輕 微 修 改 ， 地 標

兩邊頂端的尖角現已修 圓，以配合「太極融和」的概念。

他 續 稱 ， 暫 擬 的 地 標 座 向 及 頂 端 圓 角 設 計 ， 可 使 地 標 對

毗鄰荷李活商業中心造成的壓迫感減至最低。  

 

6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合 約 工 程 顧 問 建 議 把 地 標 頂 端 的

尖 角 修 圓 ， 以 減 少 煞 氣 。 他 續 稱 議 員 可 考 慮 選 用 電 腦 字

體 鎸 刻 地 標 名 稱 ， 或 邀 請 書 法 家 題 寫 地 標 名 稱 。 他 憶 述

設 管 會 曾 邀 請 書 法 家 戚 谷 華 女 士 為 廟 街 牌 坊 題 字 ， 效 果

甚 佳 ， 建 議 再 次 邀 請 戚 女 士 義 務 為 旺 角 地 標 題 寫 中 文 名

稱。  

 

6 4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通 菜 街 第 一 、 二 、 三 及 四 段 小 販

認 可 區 的 互 助 委 員 會 ( “互 委 會 ” )多 年 前 提 出 在 通 菜 街 興 建

中 式 牌 坊 設 計 的 地 標 ， 並 在 通 菜 街 各 路 口 豎 立 彩 旗 柱 ，

以 便 在 節 日 懸 掛 彩 旗 及 橫 額 ， 增 添 喜 慶 氣 氛 ， 吸 引 遊

人 ， 可 惜 各 選 址 附 近 皆 有 密 集 的 地 下 公 共 設 施 ， 故 興 建

牌 坊 和 豎 設 彩 旗 柱 的 建 議 無 法 落 實 推 行 。 地 標 工 程 經 過

多 次 討 論 ， 演 變 至 目 前 的 設 計 ， 互 委 會 認 為 現 擬 的 地 標

工 程 與 當 初 的 建 議 已 有 落 差 ， 對 此 感 到 失 望 。 他 續 稱 互

委 會 最 近 向 他 建 議 在 旺 角 地 標 附 近 安 裝 旅 遊 地 圖 板 ， 以

方便遊客。  

 

(蔡少峰議員於下 午 4 時到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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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篤 信 風 水 ， 他 相 信

修 圓 地 標 頂 端 的 尖 角 ， 可 減 低 煞 氣 。 他 另 建 議 地 標 頂 端

不宜指向大廈，以免相信風水的市民 提出投訴。  

 

6 6 .  陳 少 棠 主 席 贊 同 地 標 頂 端 不 宜 作 尖 角 設 計 ， 並 表 示

現 擬 的 地 標 座 向 ， 在 風 水 角 度 而 言 ， 負 面 的 影 響 應 為 最

低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通 過 席 上 模 型 顯 示 的 地 標 座 向 ， 眾

無異議。  

 

6 7 .  關 秀 玲 議 員 欲 知 地 標 名 稱 會 採 用 繁 體 字 還 是 簡 體

字，若是繁體字 ，她對地標名稱的 字型沒有特別意見。  

 

6 8 .  陳少棠主席 回應說，地標名稱會 採用繁體 字。  

 

6 9 .  鍾 港 武 議 員 贊 同 修 圓 地 標 頂 端 的 尖 角 可 減 少 煞 氣 ，

但 他 認 為 原 先 急 尖 頂 端 的 設 計 較 為 討 好 。 他 另 外 贊 成 邀

請 書 法 家 題 寫 地 標 名 稱 。 他 又 表 示 ， 地 標 為 紅 銅 色 ， 與

區 議 會 的 紅 色 徽 號 顏 色 相 近 ， 市 民 未 必 能 清 晰 看 見 地 標

上 的 區 議 會 徽 號 ， 他 請 議 員 留 意 地 標 上 的 名 稱 及 區 議 會

徽號是否清晰可見 。  

 

7 0 .  陳 少 棠 主 席 認 為 地 標 名 稱 可 選 用 銀 色 字 體 ， 相 信 甚

為 奪 目 ， 區 議 會 徽 號 的 顏 色 則 應 維 持 為 紅 色 。 他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通 過 地 標 頂 端 尖 角 修 圓 的 新 設 計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並 總 結 議 員 同 意 邀 請 戚 谷 華 女 士 題 寫 地 標 名 稱 。 他 另

詢問工程組對地標名稱的選色 是 否有任何意見。  

 

7 1 .  程 嘉 慧 女 士 回 應 說 ， 月 內 將 會 收 回 地 標 工 程 的 標

書 ， 她 建 議 設 管 會 在 工 程 組 委 出 承 建 商 後 ， 再 就 地 標 名

稱的選色進行討論 。  

 

7 2 .  陳 少 棠 主 席 請 工 程 組 在 委 出 承 建 商 後 ， 委 託 其 就 地

標 名 稱 及 區 議 會 徽 號 提 供 數 款 鎸 刻 式 樣 ， 供 設 管 會 選

擇 。 至 於 在 地 標 附 近 安 裝 地 圖 板 的 建 議 ， 他 憶 述 設 管 會

在 2 0 1 3 年 1 月 1 0 日會議上，曾因為 地標設在人流如鯽的

地 點 ， 通 過 不 在 地 標 旁 邊 豎 立 區 議 會 標 記 牌 ， 以 免 阻 礙

行 人 和 招 致 附 近 商 廈 投 訴 。 他 請 議 員 考 慮 是 否 贊 同 在 地

標 附 近 位 置 裝 設 地 圖 板 ； 如 議 員 贊 成 此 建 議 ， 他 請 議 員

就豎設地圖板的位置 給予意見。  

 



 -  17  - 

7 3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設 置 地 圖 板 的 建 議 由 通 菜 街 第

一 、 二 、 三 及 四 段 小 販 認 可 區 的 互 委 會 及 附 近 商 戶 提

出 。 他 認 為 地 圖 板 不 需 太 大 ， 已 可 為 旅 客 帶 來 方 便 ， 故

請議員仔細考慮 此項建議。  

 

7 4 .  陳 少 棠 主 席 贊 同 設 立 地 圖 板 ， 他 表 示 地 圖 板 如 設 於

西 洋 菜 南 街 及 豉 油 街 交 界 的 隧 道 入 口 旁 邊 ， 既 不 會 妨 礙

途 人 ， 亦 能 方 便 遊 客 。 然 而 ， 工 程 組 在 招 標 時 應 只 列 明

承 建 商 須 興 建 一 幢 地 標 ， 沒 有 列 明 須 另 外 製 作 地 圖 板 。

他 詢 問 工 程 組 委 託 地 標 工 程 承 建 商 同 時 製 造 地 圖 板 是 否

可 行 ； 若 否 ， 他 請 仇 振 輝 議 員 在 下 次 會 議 提 呈 討 論 文

件 ， 以 便 設 管 會 討 論 是 否 在 西 洋 菜 南 街 及 豉 油 街 交 界 的

隧道口設置地圖板。  

 

7 5 .  程 嘉 慧 女 士 回 應 說 ， 由 於 原 有 工 程 建 議 未 有 要 求 增

設 地 圖 板 ， 故 工 程 顧 問 發 出 的 招 標 文 件 並 無 列 明 中 標 的

承建商須製作地圖板 。  

 

(莊永燦議員於下 午 4 時 1 2 分退 席。 )  

 

7 6 .  陳 少 棠 主 席 請 仇 振 輝 議 員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呈 討 論 文

件 ， 建 議 在 西 洋 菜 南 街 及 豉 油 街 交 界 的 隧 道 口 設 立 地 圖

板 。 他 續 稱 ， 下 次 會 議 將 討 論 地 標 名 稱 及 區 議 會 徽 號 的

鎸刻式樣。  

 

 

 (三 )  綠化大角咀詩歌舞街路段  

 

7 7 .  龐 詩 韻 女 士 報 告 ， 工 程 組 已 完 成 採 購 花 盆 的 招 標 工

作，預計承辦商 將於 4 月在詩歌舞街 設置欄杆花盆，民政

處 隨 後 會 安 排 種 植 事 宜 。 栽 種 植 物 和 一 年 保 養 植 物 的 費

用約為 5 萬元， 有關開支將在 2 0 1 4 至 1 5 年度綠化及美化

工程項目下結算 。  

 

 

 (四 )  在旺角社區會堂進行設施改善工程  

 

7 8 .  龐詩韻女士 報告，工程已於 2 月完成，民政處將於

稍後向設管會匯報工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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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設管會原則上通過的工程項目  

 

 (一 )  在深旺道、中匯街交界 4 6、 7 0 及 7 8 號

小巴站興建上蓋  

 

7 9 .  龐 詩 韻 女 士 報 告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港 鐵 公 司 ” )

在 2 0 1 4 年 2 月 2 6 日向民政處表示 ，該公司仍在工程選址

附近的高鐵工地 進行土地修復和植樹 工作，將於 3 月初與

康 文 署 及 路 政 署 到 場 視 察 ， 商 討 該 地 及 其 上 樹 木 的 接 管

事 宜 。 根 據 港 鐵 公 司 提 供 的 最 新 資 料 ， 土 地 修 復 工 作 已

告 完 成 ， 該 地 並 已 移 交 路 政 署 管 理 。 一 俟 議 員 通 過 撥

款 ， 工 程 組 即 可 在 選 址 進 行 土 地 勘 測 。 她 補 充 ， 工 程 組

在 研 究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對 此 項 工 程 建 議 提 出 的

意見後，發現第 7 0 號小巴站地下 鋪設了多條渠務署的喉

管 ， 因 此 ， 在 該 處 興 建 避 雨 亭 並 不 可 行 。 當 區 議 員 於

2 0 1 4 年 2 月 1 8 日聯同民政處和 工程組人員到場 視察後，

同意只在第 4 6 及 7 8 號小巴站附近進行 土地勘測 ，以研究

興建避雨亭的可行性 ，開支預計 為 8 萬元。  

 

8 0 .  陳少棠主席 詢問議員是否同意 預留 8 萬元撥款， 以

供工程組在第 4 6 及 7 8 號小巴站附近進行土地勘測，眾無

異 議 。 他 另 表 示 ， 部 分 議 員 曾 向 他 反 映 ， 由 其 他 區 議 會

提 出 興 建 的 避 雨 亭 ， 大 多 設 有 標 示 牌 ， 列 明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由 區 議 會 倡 議 ， 惟 本 區 未 有 相 同 安 排 。 他 請 民 政 處 及

工 程 組 往 後 在 設 管 會 通 過 興 建 的 避 雨 亭 設 置 標 示 牌 ， 展

示區議會及民政處的徽號 和名稱 。  

 

 

 (二 )  於新填地街與鴉蘭街交界行人路加裝花盆  

 

8 1 .  龐詩韻女士 報告，民政處已於 2 0 1 4 年 2 月 2 1 日與

當 區 議 員 代 表 及 工 程 組 人 員 到 場 實 地 視 察 ， 並 就 此 項 工

程 建 議 諮 詢 各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的 意 見 ， 所 得 意

見綜述如下：  

 

( a )  運 輸 署 表 示 ， 在 工 程 選 址 放 置 花 盆 ， 可 能 會 妨

礙 車 輛 上 落 客 貨 ， 並 令 行 人 路 收 窄 。 此 外 ， 該

路 段 設 有 沙 井 ， 如 在 該 處 放 置 花 盆 ， 可 能 會 影

響 沙 井 的 例 行 檢 查 或 緊 急 維 修 工 作 。 該 署 另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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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新 填 地 街 與 鴉 蘭 街 交 界 處 設 有 兩 個 行 人 過

路 處 ， 故 不 建 議 在 選 址 擺 放 花 盆 ， 以 免 對 途 人

不便。  

( b )  路政署表示 ，種植灌木至少需 6 0 0 毫米 闊的土

壤 ， 而 選 址 闊 度 僅約 2 . 5 米，故不適 宜在該處

放 置 盆 栽 。 該 署 亦 指 出 ， 在 行 車 路 轉 角 位 置 擺

放花盆，可能 會阻擋 駕駛者視線。  

( c )  康 文 署 表 示 ， 工 程 選 址 有 地 下 設 施 ， 不 建 議 於

該處放置花盆。  

( d )  香 港 有 線 電 視 ( “有 線 電 視 ” )表 示 ， 該 公 司 在 有

關 路 段 設 有 多 個 沙 井 及 地 下 設 施 ， 如 因 為 在 該

處 放 置 花 盆 而 招 致 地 下 設 施 受 損 ， 需 向 有 線 電

視賠償。  

 

8 2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 基 於 上 述 意 見 ， 此 項 工 程 建 議 並

不可行，她請議 員考慮刪除此項 目。  

 

8 3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表 示 ， 即 使 不 在 工 程 選 址 擺 放 花 盆 ，

亦 經 常 有 商 戶 佔 用 該 路 段 擺 放 貨 物 ， 妨 礙 車 輛 上 落 客

貨 ， 故 她 對 運 輸 署 的 意 見 感 不 滿 。 她 續 稱 在 實 地 視 察

時 ， 知 悉 該 路 段 設 有 沙 井 ， 為 免 建 議 的 美 化 工 程 阻 礙 沙

井 的 日 常 檢 查 及 維 修 工 作 ， 她 同 意 取 消 此 項 目 。 她 續 稱

此 項 工 程 由 選 址 附 近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委 託 她 向 設 管 會 提

出 ， 如 秘 書 處 收 到 該 法 團 對 此 工 程 建 議 的 查 詢 ， 她 希 望

秘書處可向法團解 釋設管會取消 此項目的原因。  

 

8 4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取 消 有 關 工 程 建 議 ，

眾無異議。  

 

8 5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十：  擬於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項目下進行

的油尖旺區綠化及美化工程撥款申請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9 / 2 0 1 4 號文件 )  

 

8 6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由 於 議 項 三 和 十 的 文 件 內 容 互 有

關 連 ， 他 建 議 先 討 論 議 項 十 ， 再 討 論 議 項 四 ， 與 會 者 並

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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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  陳 少 棠 主 席 歡 迎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李

家美女士及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1 龐詩韻女士。  

 

8 8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標 題 文 件 。 她 表 示 民 政 處 擬 申 請

3 5 0 萬元撥款，以供民政處在 2 0 1 4 至 1 5 年度於區內 推行

綠 化 及 美 化 工 程 。 她 補 充 說 ， 申 請 撥 款 額 與 去 年 度 相

同。  

 

8 9 .  議 員 通 過 撥 款 建 議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 0 1 3 年 1 2 月至 2 0 1 4 年 5

月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的匯報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1 8 / 2 0 1 4 號文件 )  

 

9 0 .  陳 少 棠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黃

達 明 先 生 、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蘇 定 律 先 生 、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梁 志 明 先 生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理黃國偉先生 。  

 

9 1 .  梁志明先生 簡介標題文件。  

 

9 2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 康 文 署 現 時 移 除 有 倒 塌 危 險 樹 木

的 程 序 妥 當 。 他 建 議 署 方 日 後 計 劃 移 除 任 何 古 樹 前 ， 先

行通知當區議員 ，以便議員跟進 有關情況。  

 

9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補 充 ， 康 文 署 現 時 已 有 相 關 安 排 。 他 請

該署就區內古樹群的健康情況 與議員 保持緊密溝通。  

 

9 4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 0 1 2 至 2 0 1 5 年度在油尖旺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 項

目的匯報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1 9 / 2 0 1 4 號文件 )  

 

9 5 .  梁志明先生 簡介標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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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  議 員 對 文 件 內 容 沒 有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此議項。  

 

 

議項六：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 0 1 4 / 1 5 年度在油尖旺區康

樂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 項 目 撥

款申請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0 / 2 0 1 4 號文件 )  

 

9 7 .  梁 志 明 先 生 表 示 ， 文 件 載 列 三 項 工 程 建 議 ， 申 請 撥

款額為 2 , 9 1 6 , 0 0 0 元。  

 

 

 (一 )  在 康 文 署 轄 下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場 地 進 行 緊

急小型改善工程的撥備  

 

9 8 .  梁志明先生 簡介文件內容。  

 

9 9 .  議員沒有任何 意見，陳少棠主席 宣布通過撥款 5 萬

元 ， 以 供 康 文 署 在 必 要 時 ， 於 區 內 康 樂 場 地 進 行 緊 急 小

型改善工程。  

 

 

 (二 )  在 康 文 署 轄 下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場 地 及 路 旁

花床進行綠化及美化工程  

 

1 0 0 .  梁志明先生 簡介文件內容。  

 

1 0 1 .  議 員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撥 款

1 , 2 6 6 , 0 0 0 元 ， 以 供 康 文 署 在 區 內 康 樂 場 地 及 路 旁 花 床 進

行綠化及美化工程 。  

 

 

 (三 )  在櫻桃街公園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1 0 2 .  梁志明先生 簡介文件內容。  

 

1 0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鍾 港 武 議 員 及 陳 偉 強 議 員 就 櫻 桃

街 公 園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提 呈 的 文 件 ， 將 在 議 項 十 三 之

下 討 論 。 他 感 謝 康 文 署 在 議 員 提 呈 討 論 文 件 後 ， 隨 即 主

動 向 設 管 會 提 交 工 程 撥 款 申 請 ， 但 他 指 出 ， 按 設 管 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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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 審 批 工 程 建 議 的 程 序 ， 設 管 會 需 先 討 論 是 否 支 持 議 員

提 出 的 工 程 建 議 ， 建 議 如 獲 支 持 ， 設 管 會 方 才 討 論 是 否

通 過 工 程 主 導 部 門 提 出 的 撥 款 申 請 。 他 建 議 待 設 管 會 在

會 議 後 段 討 論 是 否 通 過 議 項 十 三 的 工 程 建 議 後 ， 再 行 討

論此項工程的撥款申請，眾無異議。  

 

 

議項七：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

文娛節目及地區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1 / 2 0 1 4 號文件 )  

 

1 0 4 .  陳 少 棠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高 級 經 理 (九 龍 西 文 化 事 務 )

張 國 偉 先 生 和 副 經 理 (九 龍 西 )市 場 推 廣 及 地區活動曹愷敏

女士。  

 

1 0 5 .  張國偉先生 簡介標題文件。  

 

1 0 6 .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油尖旺區公共圖書館於 2 0 1 3

年 1 2 月至 2 0 1 4 年 1 月舉辦的推廣活動及使用

概況匯報暨 2 0 1 4 年 4 月至 5 月舉辦的推廣活動

計劃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2 / 2 0 1 4 號文件 )  

 

1 0 7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館 長 (花 園 街 公 共

圖 書 館 )劉 黛 媚 女 士 及 圖 書 館 助 理 館 長 (尖 沙咀公共圖書館 )

徐麗明女士。  

 

1 0 8 .  劉黛媚女士 簡介標題文件。  

 

1 0 9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 早 前 有 報 道 ， 指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批 評 康 文 署 轄 下 圖 書 館 的 使 用 量 、 藏 書 量 及 藏 書 種 類

不足，她欲知康文 署有否採取任何 改善措施。  

 

1 1 0 .  劉柏祺議員 說，康文署在 去年 1 0 月的社區建設委員

會會議上，表示 已落實於本年 4 月至 6 月期間，開放 大角

咀 市 政 大 廈 六 樓 會 議 室 作 臨 時 自 修 室 ， 他 欲 知 有 關 工 作

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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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劉 黛 媚 女 士 回 應 關 秀 玲 議 員 的 提 問 ， 表 示 尚 未 閱 讀

有 關 報 道 。 她 請 關 議 員 提 供 更 多 具 體 資 料 ， 以 便 康 文 署

人員在下次會議 時回覆。  

 
1 1 2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康 文 署 大 可 直 接 向 審 計 署 索 取 報

告 書 ， 以 取 得 更 多 背 景 資 料 。 他 另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會 後 就

關秀玲議員的查詢書面 回覆設管會 ，眾無異議。  

 
1 1 3 .  蘇定律先生 回應說，康文署 將如期在本年 4 月至 6

月 開 放 大 角 咀 市 政 大 廈 六 樓 會 議 室 作 臨 時 自 修 室 ， 座 位

數目 1 4 個。康文署 會於區內不同地 點張貼該臨時自修室

的 開 放 通 告 ， 以 廣 周 知 ， 他 並 請 劉 柏 祺 議 員 協 助 宣 傳 該

自修室。  

 
1 1 4 .  劉 柏 祺 議 員 詢 問 市 民 是 否 須 持 有 特 定 證 件 ， 方 可 使

用臨時自修室， 並欲知臨時自修室的開放時間 為何 。  

 
1 1 5 .  蘇 定 律 先 生 回 應 說 ， 康 文 署 就 轄 下 臨 時 自 修 室 制 訂

了 一 套 使 用 守 則 ， 署 方 將 在 會 後 向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提 供 相

關資料，以分發 予各議員備覽。  

 
1 1 6 .  劉 柏 祺 議 員 請 秘 書 處 在 收 到 康 文 署 的 資 料 後 ， 盡 快

轉交各議員參閱 ，以便議員協助宣傳 臨時自修室服務 。  

 
(會後補註：  康 文 署 已 於 2 0 1 4 年 3月 3 1日 就 關 秀 玲 議 員 的

查 詢 作 覆 ， 詳 見 附 件 六 。 此 外 ， 康 文 署 已 於

2 0 1 4 年 3 月 1 9 日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臨 時 自 修 室 使

用 守 則 及 相 關 資 料 ， 該 等 資 料 已 於 同 日 轉 交

各議員參閱。 )  

 
1 1 7 .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九：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3 / 1 4 年度在油尖旺區

公共圖書館的小型工程項目匯報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3 / 2 0 1 4 號文件 )  

 
1 1 8 .  劉黛媚女士 簡介標題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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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  議 員 備 悉 工 程 匯 報 的 內 容 ，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席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十一：  建議美化大角咀道近港灣豪庭對出天橋底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4 / 2 0 1 4 號文件 )  

 

1 2 0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建 築 署 及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七 及 八 )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議 員 備 覽 ， 路 政 署

的書面回覆 (附件 九 )亦已置於桌上，供議員參閱。  

 

1 2 1 .  劉柏祺議員 補充文件內容。  

 

1 2 2 .  陳 少 棠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 眾 無 異

議。他總結議員支持 美化大角咀道天橋底空地旁邊的「海

洋世界」和附近天橋底空地 的建議 。他請相關部門 進行工

程可行性研究，並 提交詳細工程 設計，供設管會審 議。  

 

1 2 3 .  龐詩韻女士 欲知議員是否 希望翻新「海洋世界 」。  

 

1 2 4 .  劉 柏 祺 議 員 回 應 說 ， 不 少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 「 海 洋 世

界」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 ，該處 並出現衞生問題。他認為

翻新「海洋世界 」並非理想方案 ，唯有綠化該處 ，方能回

應居民的訴求。  

 

1 2 5 .  孔 昭 華 議 員 贊 同 綠 化 「 海 洋 世 界 」 可 回 應 居 民 的 訴

求 。 他 期 望 民 政 處 徵 詢 劉 柏 祺 議 員 及 蔡 少 峰 議 員 的 意

見，就美化和綠化 「海洋世界」 提出設計概念。  

 

1 2 6 .  鍾 港 武 議 員 認 同 單 純 翻 新 「 海 洋 世 界 」 ， 並 不 能 達

到美化效果，只有栽種植物 ，方 能真正美化該處 。  

 

1 2 7 .  陳 少 棠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支 持 移 除 「 海 洋 世 界 」 ， 並 在

該位置栽種植物，美化環境 。  

 

1 2 8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 議 員 可 考 慮 以 西 九 龍 走 廊 部 分 橋

墩位置的綠化方 式美化「海洋世界」。她補充民政處將 聯

同康文署和路政署等部門 研究移除「海洋世界」，在該處

進行綠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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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  劉 柏 祺 議 員 建 議 民 政 處 以 不 同 品 種 的 開 花 植 物 綠 化

「海洋世界」和附近 一帶，處方 並可考慮在「海洋世界 」

旁邊空地擺放花 盆。  

 

1 3 0 .  龐 詩 韻 女 士 回 應 說 ， 該 塊 空 地 位 於 大 角 咀 道 和 聚 魚

道 交 界 範 圍 的 行 車 路 旁 ， 附 近 亦 設 有 行 人 過 路 處 ， 民 政

處 需 先 徵 詢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的 意 見 ， 研 究 擺 放 花 盆 會 否

阻擋駕駛者視線 和阻礙途人。  

 

1 3 1 .  陳 少 棠 主 席 請 工 程 主 導 部 門 邀 請 劉 柏 祺 議 員 、 蔡 少

峰 議 員 及 有 興 趣 的 議 員 到 場 實 地 視 察 ， 再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交詳細工程建議，以待 設管會審 議。  

 

1 3 2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十二：  建議美化連接諾士佛臺與金巴利道的樓梯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5 / 2 0 1 4 號文件 )  

 

1 3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路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十 )已 置

於 桌 上 ， 供 議 員 參 閱 。 他 指 出 根 據 路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

該 署 已 安 排 工 程 承 辦 商 維 修 諾 士 佛 臺 與 金 巴 利 道 之 間 樓

梯的損毀部分， 但署方現時未有計劃美化該樓梯。  

 

1 3 4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在 該 樓 梯 的 梯 級 鋪 上 防 滑 物 料 ， 並

在梯級邊緣髹上 黃色，以保障行 人安全。  

 

1 3 5 .  陳 少 棠 主 席 感 謝 路 政 署 安 排 維 修 該 段 樓 梯 。 他 並 期

望相關部門考慮 關秀玲議員的上述 建議。  

 

1 3 6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仇振輝議員於下 午 4 時 5 8 分退 席。 )  

 

 

議項十三：  建議在櫻桃街公園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6 / 2 0 1 4 號文件 )  

 

1 3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相 關 工 程 撥 款 申 請 已 在 討 論 議 項

六時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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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  鍾港武議員 及陳偉強議員 補充文件內容。  

 

1 3 9 .  陳 偉 強 議 員 及 陳 少 棠 主 席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之 後 ， 在 園 內 不 同 位 置 張 貼 告 示 ， 讓 市 民

知 悉 公 園 裝 有 閉 路 電 視 監 察 系 統 ， 此 舉 亦 可 起 阻 嚇 作

用，減低發生罪案的機會。  

 

1 4 0 .  陳 少 棠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 他 表 示 康 文

署已於第 2 0 / 2 0 1 4 號文件中就此項 目提呈 1 6 0 萬元 的撥款

申請。  

 

1 4 1 .  梁 志 明 先 生 簡 介 工 程 撥 款 建 議 及 擬 設 置 閉 路 電 視 鏡

頭的位置。  

 

1 4 2 .  侯 永 昌 議 員 認 為 工 程 造 價 合 理 。 他 期 望 康 文 署 在 公

園 範 圍 內 多 張 貼 告 示 ， 讓 市 民 得 悉 園 內 設 有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1 4 3 .  許德亮議員 原則上支持撥款申請， 但他指出 第 7 號

鏡 頭 的 監 察 範 圍 是 露 天 廣 場 ， 擔 心 這 會 讓 公 眾 懷 疑 政 府

有意監控公眾活動。 此外，第 9、 1 7 及 1 8 號鏡頭 的監察

範圍毗鄰民居， 亦恐怕會令居民 不安。  

 

1 4 4 .  陳少棠主席 回應說，擬設的 2 0 支閉路電視鏡頭 應只

監 察 園 內 範 圍 ， 不 會 拍 攝 到 民 居 ， 故 他 相 信 居 民 不 會 因

為 公 園 設 有 閉 路 電 視 而 感 不 安 。 至 於 擬 設 於 露 天 廣 場 的

鏡頭會否引起公眾疑慮，則 有待康文署代表回應。  

 

1 4 5 .  黃建新議員 表示，設管會曾於 2 0 1 2 年 9 月 1 3 日會

議 討 論 鍾 港 武 議 員 和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呈 的 相 近 議 題 文 件 (設

管 會 第 5 9 / 2 0 1 2 號 文 件 )， 他 欲 知 該 文 件 與 標 題 文 件 有 何

不同。此外，他 詢問 2 0 支閉路電視鏡頭的監察範圍會否

重疊。  

 

1 4 6 .  孔 昭 華 議 員 支 持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但他認為每支鏡頭 平均造價達 8 萬元，費用頗為高 昂。  

 

1 4 7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的 工 程 向 來 造 價 較

高。他續稱秘書處 目前只能找到 康文署就第 5 9 / 2 0 1 2 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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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提 交 的 書 面 回 應 ， 需 時 尋 找 相 關 的 會 議 文 件 和 記 錄 。

根 據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 該 文 件 的 主 要 內 容 應 是 建 議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外 圍 加 裝 照 明 設 備 及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故 該 文

件的建議與在園 內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的建議不盡相同。  

 

1 4 8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 他 曾 於 2 0 1 2 年 向 設 管 會 提 呈 文

件 ， 建 議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照 明 及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經 康

文 署 跟 進 後 ， 現 時 公 園 的 照 明 情 況 已 明 顯 改 善 。 至 於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建 議 ， 直 至 早 前 仍 在 商 討 階 段 ， 尚 未

正 式 實 行 。 為 此 ， 他 聯 同 陳 偉 強 議 員 提 呈 文 件 ， 促 請 康

文 署 盡 早 落 實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他 續 稱

櫻桃街公園人流如鯽， 在該處設置 2 0 支閉路電視鏡頭 屬

合 理 數 量 。 他 另 表 示 ， 在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的 寵 物 公 園 及 遙

控車場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的開支 逾 2 0 0 萬元，相比之下，

他認為櫻桃街公園閉路電視系統 工程造價合理。  

 

1 4 9 .  陳少棠主席 表示，秘書處已找到 2 0 1 2 年 9 月 1 3 日

會 議 的 相 關 文 件 和 會 議 記 錄 。 鍾 港 武 議 員 及 楊 子 熙 議 員

當時提呈第 5 9 / 2 0 1 2 號文件，建議於櫻桃街公園外圍 的渡

船 街 和 海 庭 道 加 裝 照 明 設 備 及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他 引 述 會

議 記 錄 ， 指 出 黃 建 新 議 員 曾 就 有 關 議 項 發 言 ， 當 時 黃 議

員不反對第 5 9 / 2 0 1 2 號文件的建議，但認為 設管會 須顧及

市 民 的 個 人 私 隱 ， 故 對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閉 路 電 視 有 保

留 。 主 席 認 為 如 議 員 反 對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設管會需進行表決。  

 

1 5 0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 他 當 時 不 反 對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閉 路 電 視 ， 只 憂 慮 此 舉 可 能 侵 犯 市 民 私 隱 。 他 再 次 詢 問

康 文 署 代 表 ， 署 方 擬 設 的 2 0 支 鏡 頭 的 監 察 範 圍 有 否 重

疊，以及所有鏡頭 是否必不可少 ，不能刪減。  

 

1 5 1 .  高 寶 齡 議 員 支 持 撥 款 申 請 ， 並 認 為 應 在 公 園 各 出 入

口裝設閉路電視鏡頭 。  

 

1 5 2 .  葉 傲 冬 議 員 支 持 撥 款 申 請 。 他 認 為 櫻 桃 街 公 園 面 積

頗大，故 2 0 支 監察鏡頭屬合理數量 。他指出在該公園安

裝 閉 路 電 視 ， 旨 在 減 少 罪 案 發 生 ， 非 為 監 控 市 民 活 動 。

本港現時不少地方 已裝有閉路電視 系統，可資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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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  蘇定律先生 回應說：  

 

( a )  工程估價除 包括裝設 2 0 支閉路電視鏡頭的 費用

外 ， 主 要 亦 包 括 掘 地 、 放 置 和 安 裝 電 線 ， 以 及

測試閉路電視系統等 工作的開支。  

( b )  由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附 近 曾 有 數 次 罪 案 發 生 ， 警 方

故 多 次 建 議 康 文 署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照 明 設 備

及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署 方 當 時 已 先 行 改 善 園 內 照

明 情 況 。 至 於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的 建 議 ， 則 由 於 當

時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及 工 程 造 價 估 算 工 作

尚未完成 ，未有落實推行。  

( c )  康 文 署 將 會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所 有 出 入 口 和 園 內 不

同 位 置 張 貼 告 示 ， 讓 市 民 得 悉 園 內 裝 有 閉 路 電

視 及 錄 影 系 統 ， 以 及 只 有 獲 授 權 人 員 方 可 翻 看

閉路電視錄 影的限制 。  

( d )  由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露 天 廣 場 是 市 民 會 聚 集 和 進 行

活 動 的 地 方 ， 故 康 文 署 建 議 於 該 處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鏡 頭 。 若 議 員 認 為 不 宜 在 該 位 置 裝 設 鏡 頭 ，

署 方 可 從 工 程 撥 款 申 請 中 剔 除 在 該 位 置 加 裝 鏡

頭。  

 

1 5 4 .  侯永昌議員 認為櫻桃街公園面積 頗大，需要 設置 2 0

支 閉 路 電 視 鏡 頭 ， 方 可 全 面 提 升 公 園 保 安 ， 並 起 阻 嚇 作

用。  

 

1 5 5 .  鍾 港 武 議 員 感 謝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 並 對 康 文

署 、 機 電 工 程 署 ( “機 電 署 ”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 “警 務 處 ” )人 員

多 次 偕 同 他 和 陳 偉 強 議 員 到 櫻 桃 街 公 園 實 地 視 察 ， 研 究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可 行 性 和 揀 選 合 適 位 置 設 置 鏡 頭 ，

表 達 謝 意 。 他 表 示 若 工 程 建 議 最 終 落 實 推 行 ， 設 管 會 日

後 可 於 資 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考 慮 擴 闊 該 公 園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監 察 範 圍 ，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保 安 。 此 外 ， 他 向 康 文 署

代表查詢擬設的 2 0 支鏡頭是否具夜間拍攝 和錄影功能。  

 

1 5 6 .  陳 偉 強 議 員 憶 述 櫻 桃 街 公 園 露 天 廣 場 曾 發 生 罪 案 ，

加 上 不 少 長 者 於 清 晨 時 分 在 該 處 晨 運 ， 故 他 認 為 在 露 天

廣 場 設 置 具 夜 間 拍 攝 功 能 的 閉 路 電 視 鏡 頭 ， 可 加 強 保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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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7 .  蘇定律先生 回應說，擬設的 2 0 支鏡頭具夜間拍攝和

錄 影 功 能 ， 即 使 光 度 只 得 0 . 1 勒 克 斯 ， 仍 可 攝 錄 彩 色 影

像，而園內的燈光 強度應在 1 5 至 2 0 勒克斯之間 。  

 

1 5 8 .  陳少棠主席 詢問議員是否 同意通過撥款 1 6 0 萬元，

供 康 文 署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眾 無 異 議 。

陳少棠主席宣布通過撥款進行此工程項目。  

 

1 5 9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十四：  建議於石壁道樓梯加設小型工作平台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7 / 2 0 1 4 號文件 )  

 

1 6 0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路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十 一 )已

置於桌上，供議員參閱。  

 

1 6 1 .  陳少棠主席 補充文件內容。  

 

1 6 2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 機 電 署 的 承 辦 商 無 需 搭 建 棚 架 ，

即 可 更 換 石 壁 道 旁 樓 梯 上 蓋 的 光 管 ， 但 民 政 總 署 的 承 辦

商 例 行 清 潔 該 上 蓋 時 ， 則 需 搭 建 棚 架 ， 以 保 障 清 潔 人 員

安全。  

 

1 6 3 .  陳 少 棠 主 席 認 為 因 例 行 清 潔 而 搭 建 棚 架 ， 不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 故 他 與 楊 子 熙 議 員 提 呈 文 件 ， 建 議 在 石 壁 道 旁

的樓梯加設工作平台 ，以減低對居民的影響 。  

 

1 6 4 .  龐 詩 韻 女 士 引 述 承 辦 商 的 意 見 ， 指 出 為 徹 底 清 潔 石

壁道旁樓梯的上蓋 ，必須搭建棚架。  

 

1 6 5 .  葉 傲 冬 議 員 及 侯 永 昌 議 員 對 只 為 例 行 清 潔 樓 梯 上 蓋

而 搭 建 棚 架 ， 感 到 不 明 所 以 和 不 滿 ， 認 為 此 舉 甚 為 擾

民，並且浪費人力物力 。  

 

1 6 6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 本 港 不 少 樓 梯 設 有 上 蓋 ， 他 相 信

並 非 全 部 樓 梯 上 蓋 的 清 潔 工 作 均 需 搭 棚 進 行 。 他 促 請 民

政處對石壁道旁樓梯上蓋 的清潔工作進行檢討。  

 

1 6 7 .  高 寶 齡 議 員 理 解 政 府 部 門 著 重 職 業 安 全 ， 她 詢 問 除

搭 建 棚 架 外 ， 部 門 會 否 有 其 他 方 法 ， 可 讓 承 辦 商 在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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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下 清 潔 樓 梯 上 蓋 ， 以 免 頻 繁 裝 拆 棚 架 ，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和 浪 費 資 源 。 她 認 為 在 石 壁 道 旁 邊 的 樓 梯 加 設 工 作

平台，是其中一個 可行方案。  

 

1 6 8 .  葉 傲 冬 議 員 同 意 職 業 安 全 相 當 重 要 ， 但 認 為 部 門 在

進 行 樓 梯 上 蓋 清 潔 工 作 方 面 ， 亦 應 注 意 採 取 較 先 進 的 方

法。  

 

1 6 9 .  許 德 亮 議 員 欲 知 高 空 工 作 的 安 全 指 引 有 否 訂 明 必 須

搭 建 棚 架 進 行 特 定 高 度 的 高 空 工 作 ， 以 策 安 全 ； 如 有 相

關 的 法 定 要 求 ， 他 欲 知 可 否 加 設 工 作 平 台 ， 以 取 代 搭 建

棚架。  

 

1 7 0 .  陳 少 棠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 並 要 求 民 政

處 與 建 築 署 等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在 石 壁 道 旁 樓 梯 加 設 工 作 平

台的可行性。  

 

1 7 1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十五：  關 注 露 宿 者 入 住 油 麻 地 梁 顯 利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發生爭執事件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 8 / 2 0 1 4 號文件 )  

 

1 7 2 .  陳 少 棠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處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十 二 )已

於會前以電郵方式分發 予各議員備覽。他繼而歡迎 ︰  

 

( a )  民 政 總 署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李 家

美女士 及總務秘書李婉盈女士； 以及  

( b )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小 隊 指 揮 官 (行 動 支 援 )劉 泳

鈞先生。  

 

1 7 3 .  孔昭華議員 補充文件內容。  

 

1 7 4 .  許 德 亮 議 員 支 持 文 件 的 建 議 。 他 聽 聞 梁 顯 利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 “梁 顯 利 中 心 ” )開 放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時 ， 有 入 住

的 露 宿 者 與 民 政 處 職 員 發 生 爭 執 ， 他 呼 籲 雙 方 互 諒 互

讓 ， 並 期 望 日 後 警 方 可 主 動 派 員 巡 視 避 寒 中 心 和 調 息 紛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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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  陳 少 棠 主 席 欲 知 民 政 處 職 員 如 何 識 別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的 人 士 是 否 為 露 宿 者 。 他 表 示 曾 多 次 目 睹 職 業 司 機 到 避

寒 中 心 領 取 飯 盒 ， 然 後 把 飯 盒 帶 離 中 心 享 用 ， 該 等 司 機

明 顯 為 節 省 膳 食 開 支 而 領 取 飯 盒 ， 他 欲 知 警 方 有 否 留 意

此 情 況 。 他 另 指 出 曾 有 人 在 避 寒 中 心 發 現 針 筒 ， 他 促 請

警方正視此問題。  

 

1 7 6 .  楊 子 熙 議 員 建 議 警 方 可 在 民 政 總 署 宣 布 梁 顯 利 中 心

改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時 ， 主 動 調 派 警 員 定 時 到 場 維 持 秩

序。  

 

1 7 7 .  劉 泳 鈞 先 生 表 示 ， 現 時 民 政 處 在 民 政 總 署 宣 布 梁 顯

利 中 心 開 放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之 後 ， 會 發 電 郵 通 知 警 方 ，

警 方 在 收 到 通 知 後 ， 會 定 時 派 員 到 梁 顯 利 中 心 視 察 情

況，並在有需要時 ，協助民政處職員 維持現場秩序。  

 

1 7 8 .  李 家 美 女 士 回 應 說 ， 民 政 總 署 的 指 引 沒 有 列 明 如 何

辨 識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的 人 士 是 否 為 露 宿 者 ， 而 任 何 登 記 入

住避寒中心的人士， 均可免費領取飯盒。  

 

1 7 9 .  陳 少 棠 主 席 欲 知 在 避 寒 中 心 領 取 飯 盒 後 隨 即 離 開 ，

不在避寒中心留宿， 是否構成刑事罪行。  

 

1 8 0 .  何 小 萍 女 士 回 應 說 ， 按 照 民 政 總 署 的 指 引 ， 任 何 人

士 只 要 登 記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 即 可 免 費 領 取 飯 盒 ， 該 等 人

士 有 權 在 取 用 飯 盒 後 改 變 主 意 ， 選 擇 離 開 。 她 補 充 ， 現

時 十 八 區 均 以 相 同 準 則 ， 派 發 飯 盒 予 登 記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的市民。  

 

1 8 1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 雖 然 民 政 處 的 書 面 回 覆 指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沒 有 發 生 爭 執 和 混 亂 的 記 錄 ， 但 他 確 曾 目 睹 在 梁

顯 利 中 心 改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期 間 ， 偶 有 口 角 和 輕 微 混 亂

的 情 況 出 現 。 他 續 稱 ， 現 時 警 方 在 梁 顯 利 中 心 開 放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時 ， 會 定 時 派 員 到 場 協 助 維 持 秩 序 ， 他 認 為

這 安 排 妥 當 。 此 外 ， 他 建 議 民 政 處 考 慮 向 登 記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的 人 士 派 發 特 定 金 額 的 飯 票 ， 讓 他 們 憑 票 自 行 到 附

近 食 肆 換 領 飯 盒 ， 此 安 排 或 可 避 免 市 民 在 避 寒 中 心 領 取

飯盒時，因選擇 飯盒而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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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 .  鍾 港 武 議 員 欲 知 民 政 處 有 否 核 實 登 記 入 住 避 寒 中 心

人 士 的 身 分 ； 如 有 ， 他 建 議 處 方 在 派 發 飯 票 時 ， 在 飯 票

上 記 下 領 票 者 的 資 料 ， 職 員 在 分 發 飯 盒 時 ， 須 核 實 領 取

者 與 飯 票 持 有 人 是 否 為 同 一 人 ， 以 免 有 人 把 飯 票 轉 贈 他

人 。 此 外 ， 他 建 議 如 有 任 何 人 領 取 飯 盒 後 隨 即 離 開 ， 民

政 處 應 記 錄 該 等 人 士 的 個 人 資 料 ， 以 起 阻 嚇 作 用 ， 減 少

有人只為領取飯盒而登記入住避寒中心的情況 出現 。  

 

1 8 3 .  楊 子 熙 議 員 建 議 警 方 在 民 政 總 署 宣 布 梁 顯 利 中 心 改

作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後 ， 無 需 等 待 民 政 處 的 電 郵 通 知 ， 即 主

動 調 派 警 員 定 時 到 場 維 持 秩 序 ， 讓 民 政 處 職 員 可 專 注 處

理臨時避寒中心的工作 。  

 

1 8 4 .  陳 少 棠 主 席 回 應 說 ， 劉 泳 鈞 先 生 未 必 可 在 會 上 承 諾

作 此 安 排 ， 他 建 議 去 信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指 揮 官 ， 反 映

有關意見，眾無異議。  

 

(會後補註：  主 席 已 於 2 0 1 4 年 3月 2 0日 ， 以 設 管 會 名 義 致

函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指 揮 官 (見 附 件 十 三 )，

表 達 上 述 意 見 ， 處 方 的 書 面 回 應 見 附 件 十

四。 )  

 

1 8 5 .  議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陳 少 棠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議項十六：  其他事項  

  

(一 )  

 

梁顯利油麻地社區中心 的訂場申請 ：  

－  油蔴地街坊會學校  

－  The Hong Kong Bengali Association 

 

1 8 6 .  陳少棠主席 表示，油蔴地街坊會學校申請於 2 0 1 4 年

7 月 4 日上午 1 0 時至晚上 7 時租用 梁顯利中心禮堂舉行畢

業 典 禮 ； 此 外 ， The Hong Kong Bengali Association 申請在

2 0 1 4 年 9 月 2 8 日至 1 0 月 4 日和 1 0 月 7 日租用梁顯利中

心禮堂及有蓋遊戲地方舉行慶典活動。  

 

1 8 7 .  許 德 亮 議 員 欲 知 該 兩 個 團 體 的 租 場 申 請 為 何 須 提 交

設管會審批，而非按一般程序，直接 交由民政處 處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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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8 .  陳 少 棠 主 席 回 應 說 ， 根 據 《 梁 顯 利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設施訂場守則》，任何團體如欲申請使用 梁顯利中心 禮堂

超 過 兩 個 相 連 時 段 ， 必 須 向 設 管 會 提 交 申 請 ， 以 待 審

批。  

 

1 8 9 .  許德亮議員 認為 The Hong Kong Bengali Association 申

請租用梁顯利中心的日子過多 ，反對有關申請。  

 

1 9 0 .  經 討 論 後 ， 陳 少 棠 主 席 總 結 議 員 支 持 油 蔴 地 街 坊 會

學校的租場申請。 他續稱，由於 有議員反對 The Hong Kong 

Bengali Association 的租場申請，設管會 需進行表決。  

 

1 9 1 .  經投票後， 陳少棠主席宣布設管會以 1 1 票贊成、 1

票反對，通過支持 The Hong Kong Bengali Association 的租場

申請。  

 

1 9 2 .  楊 子 熙 議 員 補 充 ， 他 是 油 蔴 地 街 坊 會 學 校 的 校 監 ，

因此，他剛才沒有就該校的租場申請發言 。  

 

 

 (二 )  設管會第 1 9 / 2 0 1 4 號文件  

 

1 9 3 .  黃 舒 明 副 主 席 表示，康文署 第 1 9 / 2 0 1 4 號 文件中列

出康民角改善工程 的施工日期為 2 0 1 4 年 4 月至 1 1 月，但

她 相 信 該 段 時 期 應 為 工 程 的 前 期 準 備 工 作 階 段 ， 而 非 指

整 項 改 善 工 程 的 施 工 期 ， 她 希 望 康 文 署 日 後 提 呈 文 件 時

多加留意，並更正第 1 9 / 2 0 1 4 號文件的施工期 。  

 

1 9 4 .  蘇 定 律 先 生 回 應 說 ， 署 方 會 檢 視 康 民 角 改 善 工 程 的

施 工 期 及 作 出 更 正 。 他 續 稱 康 文 署 日 後 會 就 該 工 程 的 初

步設計徵詢當區議員的意見 。  

 

(會後補註：  康 文 署 已 於 2 0 1 4年 5月 9日 更 正 第 1 9 / 2 0 1 4號 文

件 列 出 的 康 民 角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施 工 期 ， 秘 書

處並已按主席指示，通知議員有關修訂。 )  

 

1 9 5 .  餘 無 別 事 ， 會 議 於 傍 晚 6 時 結 束 。 下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1 4 年 5 月 1 5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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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就油尖旺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 14 次會議議程 8 有關議員關注  

審計署建議加強圖書館館藏及提升館藏使用率的書面回應  

 

  審計署曾於 2002 及 2007 年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

文署 )加強圖書館館藏以符合地區居民需要。  

 

就審計署的建議，香港公共圖書館除按照《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宣揚的信念為指引，積極為市

民提供均衡的館藏，以照顧不同市民的需要和興趣之外，於採購

圖書館資料時亦會透過不同渠道評估市民的興趣和需要，包括

參考讀者購書建議；書籍的出版資料；透過意見調查分析圖書

館使用者的興趣、借書量及區內人口的變化等；並邀請本地學

者、專業組織及團體包括區議會議員，就他們的專業範疇提供

購書建議和意見，以制定整體及個別圖書館的館藏發展計劃。

購買的書種和數目，主要視乎讀者的興趣和需要，並因應年內

新出版資料的情況而決定。新出版 資料的首次購藏量一般較

少，而圖書館檢視資料的使用情況和預約需求後，才會考慮增購

複本以應讀者所需。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致力發展多元化的館藏，涵蓋各類

印刷及非印刷資料，並積極拓展「無牆圖書館」的服務，以滿

足市民的需求。除印刷類資料外，香港公共圖書館亦提供電子

資料庫、多媒體資訊系統的數碼化館藏及電子書等，透過互聯

網的介面供市民隨時隨地使用。   

   

就推廣圖書館館藏及提升館藏使用率方面，香港公共圖

書館會繼續透過圖書館的網頁、圖書館通訊、宣傳海報及單

張、推廣活動包括學生參觀圖書館、工作坊、電子資訊簡介會、

學校文化日等活動向不同社群推廣各類館藏，並會不時檢討館

藏的推廣，以加強其成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一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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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 24 / 2014 號文件  

 

2012 至 2015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就「建議美化大角咀道近港灣豪庭對出天橋底」 

所作的書面回應 

  

 

    

   現時海洋世界為油尖旺民政處所管理。如相關政府部門在該處種

植植物，本署會於承辦商保養新種植物一年後，接管它們的日後保養工

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2014 年 2 月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件八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九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件十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件十一



  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28/2014 文件  

書 面 回 應  

 

 

 

2 0 1 2 至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關 注 露 宿 者 入 住 油 麻 地 梁 顯 利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發 生 爭 執 事 件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書 面 回 應  

 

 

1. 民政事務處通常會有多少名職員負責派發飯盒及食物予入住臨時避寒中心

人仕？過往一年有多少次發生爭執和混亂的情況？ 

 

現時，本處共安排了 6 名職員於晚飯時段負責派發飯盒予當晚入住臨時避

寒中心的人士，當中包括本處職員及保安人員。 

 

過往一年，本處並沒有於臨時避寒中心中內發生爭執和混亂的記錄。唯中

心內偶有輕微事故發生，例如避寒人士在排隊領取飯盒時插隊。由於大部

份事件均屬輕微的口角，經本處職員調停後解決，並沒有向警方要求協助。 

 

2. 民政事務處有否機制或指引，如入住臨時避寒中心人數超過某個數字時，

會增加職員維持秩序及要求警方協助？ 

 

按照現行的機制，本處職員收到民政事務總署(總署)開放臨時避寒中心的指

示後，均會通知警方，要求他們派員到場巡邏。 

 

3. 建議民政事務處制定指引，根據實際情況妥善安排派發飯盒及食物予入住

人仕，並制定輪餐秩序和揀選餐盒的安排，並研究需否警方駐場協助。 

 

按現行指引，本處職員會在晚上 7 時 30 分前為當晚將於臨時避寒中心內留

宿的人士登記及派發飯盒劵。飯盒於晚上 8 時開始派發予持有當天飯盒券

的避寒人士。避寒人士須憑飯盒券以排隊方式領取飯盒。派發飯盒期間，

本處職員及保安人員會於場內維持秩序。如在某些特別的節慶日子，本處

會按總署指示派發額外的食物給避寒人士，本處職員亦會致電要求警方在

派發飯盒及食物的時段增派警員到場協助維持秩序。 

 

 

油尖旺民政處事務處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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